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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光大阳光生活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阳光8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转型变更而来。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月 1日发布《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阳光 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公告》。根据

公告，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阳光 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名称变更为“光大阳光生活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阳光 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份额变更为光大阳光生活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A类份额。合同变更后，

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登记机构不变。自 2021年 5月 6日起《光大阳光生活 18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光大阳光生活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托管协议》生效。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存续期不得超过 3年。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光

大阳光生活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光大阳光

生活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于存续期届满，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集合计划合同的约定履行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资产管理合同，此

事项无需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本集合计划的最后运作日定为 2024年 5月 5日。 

本集合计划于 2024 年 5月 6日起进入清算期，由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 2024年 5月 6 日组成本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

组履行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

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 集合计划概况 

集合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生活 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生活 18个月持有混合 

集合计划主代码 860008 

集合计划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 2021年 5月 6日 

集合计划管理人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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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运作日 

（2024年 5月 5日） 

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101,970,229.87份 

投资目标 

通过深度研究，捕捉宏观环境及政策趋势走向，主要投资于

生活主题相关行业的证券，把握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投资

机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集合计划资产的长期

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集合计划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投资组

合中权益类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 

（二）权益类品种的投资策略 

1、生活主题的范畴 

本集合计划界定的生活主题相关公司指在经济结构转型、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水准和各项需求不断提升的背

景下，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不断满足且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的

消费行业，前述各项需求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需求，

也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精神生活需求。本集合计

划将在生活主题的定义内选择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的行业公司，以及向上述行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上

下游公司进行组合构建。 

细化到行业分类上，本集合计划投资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食

品饮料、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农林牧渔、轻工制造、交通

运输、汽车与汽车零配件、医药生物、休闲服务、传媒、计

算机、电子、通信、商业贸易、金融、消费品制造、消费者

服务等。 

2、股票投资策略 

（1）个股选择策略 

本集合计划在拟配置的行业内部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

析方法选筛选个股。 

（2）港股通股票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将关注在港股市场上市、具有行业代表性、A股

市场稀缺性和核心竞争力的优质公司，关注港股市场在行业

结构、估值、AH股折溢价、股息率等方面具有吸引力的投资

标的。 

（三）固定收益类品种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方面，本集合计划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

债和可转换债券等债券品种。本计划将根据对利率走势的预

测、债券等级、债券的期限结构、风险结构、不同品种流动

性的高低等因素，构造债券组合。 

（四）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将重点对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

及质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性等影响资

产支持证券价值的因素进行分析，并辅助采用定价模型，评

估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对投资价值并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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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衍生品投资策略 

1、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管理人可运用股指期货，以提高投资效率更好地达到本集合

计划的投资目标。 

2、国债期货的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投资国债期货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国债期货空头

的合约价值主要与债券组合的多头价值相对应。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主要消费指数收益率×15%+中证可选消费指数收益率×

15%+中证医药卫生指数收益率×3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2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20% 

风险收益特征 

本集合计划为混合型集合计划，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

债券型基金、债券型集合计划、货币市场基金和货币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低于股票型基金和股票型集合计划。 

本集合计划除了投资 A股外，还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投资香

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除了需要承担与境内集合计划类

似的市场波动风险等一般投资风险之外，本集合计划还面临

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

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三、 财务会计报告 

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光大阳光生活 18个月持有混合 

报告截止日：2024年 5月 5日（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24年 5月 5日(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7,626,476.82 

结算备付金 4,055,519.57 

存出保证金 47,103.22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540,512.00  

其中：股票投资    13,540,512.00  

其他应收款 955.95 

应收清算款 9,068,425.19 

资产总计   54,338,992.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赎回款   11,052,353.87  

应付管理人报酬 48,101.19 

应付托管费 12,641.02 

应付销售服务费 2,8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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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负债    92,297.79 

负债合计 11,208,273.6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1,970,229.87  

未分配利润 -58,839,510.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130,719.1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4,338,992.75  

注： 报告截止日 2024 年 5 月 5 日(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101,970,229.87份，其中光大阳光生活 18个月持有 A 集合计划份额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前) 

0.6078 元,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24,032,513.44 份，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前) 

14,605,941.64 元，暂估业绩报酬金额 0.00 元，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后) 

14,605,941.64元；光大阳光生活18个月持有B集合计划份额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前) 0.3669

元，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61,471,030.17 份，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前) 

22,553,687.25元，暂估业绩报酬金额 73,897.65元，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后) 

22,479,789.60元；光大阳光生活18个月持有C集合计划份额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前) 0.3626

元，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16,466,686.26 份，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前) 

5,971,090.23 元，暂估业绩报酬金额 458.71 元，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暂估业绩报酬后) 

5,970,631.52元。 

该暂估业绩报酬余额是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于期末时点的暂估业绩报酬的合计，各资

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实际应承担的业绩报酬金额根据其持有期间的实际收益情况计算确认，可

能与上述暂估业绩报酬金额存在差异。 

四、 清算情况 

清算期为 2024年 5 月 6 日当日，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对本集合计划的资产、负债进

行清算，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 清算费用 

按照《光大阳光生活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部

分“合同的变更、终止与集合计划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

组在进行集合计划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优先

从集合计划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的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27,626,476.82 元（含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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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利息人民币 5,210.91元），该部分款项由托管人负责保管； 

（2）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的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4,055,519.57元（含结算备付

金应收利息人民币 1,447.66 元），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

收取并保管。除深股通清算备付金人民币 3,948,026.96 元将于 2024 年 5 月 8 日回款至托

管户外，其他款项待实际划付清算款时，由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

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回款后再返还给管理人； 

（3）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的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47,103.22 元（含存出保证金

应收利息人民币 25.34 元），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收

取并保管。待实际划付清算款时，由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

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回款后再返还给管理人； 

（4）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为股票投资，股票市值为人民

币 13,540,512.00 元，该金额为各只股票的最后运作日估值金额之和。股票投资于 2024年

5月 6日，全部变现。 

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2024年 5月 5日）持有的全部股票明细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市值 

600258 SH 首旅酒店 61,900.00 949,546.00 

600276 SH 恒瑞医药 17,400.00 803,184.00 

600519 SH 贵州茅台 400.00 682,000.00 

600754 SH 锦江酒店 27,000.00 780,570.00 

600887 SH 伊利股份 28,100.00 803,941.00 

603043 SH 广州酒家 44,300.00 810,690.00 

603233 SH 大参林 41,900.00 912,582.00 

603368 SH 柳药集团 40,300.00 918,437.00 

603517 SH 绝味食品 40,100.00 814,431.00 

603883 SH 老百姓 25,900.00 866,873.00 

000030 SZ 富奥股份 157,000.00 898,040.00 

000538 SZ 云南白药 15,300.00 875,925.00 

000858 SZ 五 粮 液 7,600.00 1,143,268.00 

000951 SZ 中国重汽 50,100.00 819,135.00 

002938 SZ 鹏鼎控股 32,800.00 791,792.00 

300760 SZ 迈瑞医疗 2,200.00 670,098.00 

（5）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人民币 955.95 元，为应收申购款利

息，款项已于 2024年 5月 6日回款至托管户。 

（6）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的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 9,068,425.19 元，款项将于

2024年 5月 7日回款至托管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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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债清偿情况 

（1）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11,052,353.87元，该款项将于 2024

年 5月 7日支付。 

（1）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48,101.19 元，该款项将于实际

支付时扣除。 

（2）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12,641.02 元，该款项将于实际支付

时扣除。 

（3）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2,879.76元，该款项将于实际支

付时扣除。 

（4）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92,297.79 元，包括应付交易费用、预

提审计费和预提信息披露费等。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49,756.71元，

该款项将于实际支付时扣除。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预提审计费为人民币 25,328.22 元，该

款项在清盘期间有调整，最终确定审计费为人民币 22,500.00 元（其中 2023年年审审计费

15,000.00元，产品清盘审计费 7,500元。），该款项将于实际支付时扣除；本集合计划最后

运作日预提信息披露费为人民币 17,212.86元，该款项将于实际支付时扣除。 

4、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5月 5 日集合计划净资产 43,130,719.12 

加：清算期间（2024 年 5月 6 日）收入 260,770.72  

     股票变现收入 260,205.62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 1） 306.40 

利息收入-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注 2） 258.11 

利息收入-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注 3） 0.59 

减：清算期间（2024 年 5月 6 日）赎回款和费用 4,598,358.90 

    应付赎回款（注 5） 4,591,187.12 

    律师费（注 6） 10,000.00 

    审计费（注 7） -2,828.22 

二、2024年 5月 6日集合计划净资产 38,793,1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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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利息收入暂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 2024年 5月 6 号（假定清算款划付日

期为 2024年 5月 7 日）的银行存款利息，若清算款实际划付日期变更，该金额也将相应调

整。 

（2）利息收入暂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 2024年 5月 6号（假定清算款划付日期为

2024年 5月 7日）的结算备付金利息，若清算款实际划付日期变更，该金额也将相应调整。 

（3）利息收入暂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 2024年 5月 6号（假定清算款划付日期为

2024年 5月 7日）的存出保证金利息，若清算款实际划付日期变更，该金额也将相应调整。 

（4）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为 2024 年 5 月 5 日，2024 年 5 月 6 日当天为清算期，以

上清算期资产状况包含 2024年 5月 6日当天的利息收入。 

（5）应付赎回款为持有人于 4月 30日提出的赎回申请产生的应付赎回款，该笔款项将

于 2024年 5月 8日支付。 

（6）律师费为本集合清盘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费，该款项将于实际支付时扣除。 

（7）审计费为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预提 2024 年年度审计费与清盘期间确定的清盘

审计费之间，进行的差额调整。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4 年 5 月 6 日本集合计划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38,793,130.94元，根据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约定，依据本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的

分配方案，按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24 年 5 月 6 日至清算款实际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等

产生的利息属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管理人上

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

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待结息日回款后再返还管理人。 

5、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光大阳光生活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5月 5日(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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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光大阳光生活 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持有人可在营业时间内至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集合计划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7日 

 

 

 


